
职工养老保险人员增减及自主核费操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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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员停续保】（续保）参保人在陕西省

内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养老关

系在本单位户下并为暂停状态的，可在此

模块下操作续保。

（注：养老关系未转入人员，需先办理养

老关系转入，根据系统规则，人员转入后

为参保状态，单位无需在此模块操作。）

【人员停续保】（停保）参保人与本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在本单

位继续参保缴费的，在此模块进行停保。

【人员参保登记】：参保人在陕西省内首

次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，在此模块下

操作新增。

每 月 1 日

至当月 22
日 ， 通 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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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登记】、

【 人 员 停

续保】模块

操作 通过【单位管理】—【月度自主缴费】模块

进行费用核定征集。选择填写缴费起始和截

至月份进行业务办理（默认为当前系统月

份） →点击“查询”页面会展示缴费计划

信息列表，确认无误后点击“确认缴费”，

生成征缴明细单及合计单打印即可。

注：1.在进行月度自主缴费时，可点击【审

核编号】查询导出当前核定的人员缴费明

细。2.3000 人以上单位【月度自主缴费】核

定后，需至【单位管理】—【单位月度征集

计划】生成征缴计划及明细单。3.核定征集

生成后，4-5 小时后系统自动推送至税务客

户端，每月 25 日前参保单位可通过税务客

户端进行申报缴费。

无人员增减

有人员增减

温馨提示：1、陕西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网上服务平台网址：https://wsfwpt.shaanxi.gov.cn/。2、正常月报单位月度申报规则为当月申报当月，每月 1-22 日申报当月增减并自主核定当月费用，25 日前

完成缴费，跨月申报或缴费系统将自动核收利息。3.外国人员、港澳台人员、女性超 40 岁男性超 50 岁人员参保需至柜台审核办理。4.单位办理人员转入后，如该人员当月无需缴费，需在【人员停续

保】模块下办理停保手续。4.如单位核定征集后发现有误需撤销重新核定：（1）未推送税务：【单位管理】→【单位征集计划作废】→【单位缴费核定作废】操作后重新核定征集即可；（2）已推送

税务：【单位管理】→【税务征集计划作废申请】→【单位征集计划作废】→【单位缴费核定作废】（申请税务计划作废后需等待 4-5 小时后再申请征集计划及核定作废）操作后重新核定征集即可。

5.【缴费信息查询】—【税务共享数据状态信息】模块可查询数据推送、撤销状态。6.月报补报单位只能通过养老网上服务平台核定当年月份费用，跨年补报需至柜台办理补缴。

【在职人员管

理】—【人员

基数申报】模
块修改新增、

续保人员缴费

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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